
[bookmark: _GoBack]珠海市农业农村管理领域行政执法减免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	意见提出主体
	意见条数
	具体意见内容
	采纳情况
	采纳理由

	珠海市农业农村局执法监督科
	3
	1. 针对经营需经检验检测方可判定的三类假农药情形，若经营者切实履行进货查验、合规采购以及建立购销台账等法定义务，则应认定其无主观过错，不予实施行政处罚
2. 针对需经检验检测方可判定的两类劣质农药经营情形，若经营者履行法定经营义务，则应认定其无主观过错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3. 针对经营需通过检验检测方可判定的假、劣兽药情形，若经营者切实履行进货查验、合规采购以及建立台账等法定义务，则应认定其无主观过错，不予实施行政处罚
	全部采纳
	1. 遵循《行政处罚法》中过罚相当以及主观过错归责的原则，契合农业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，能引导农药经营者强化合规管理，兼顾执法严肃性与营商环境优化。
2. 契合农药监管实际，情形判定具有专业性，非经营者常规查验可识别，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利于保护合法合规经营主体、规范农药市场秩序
3. 契合《兽药管理条例》与《行政处罚法》立法宗旨，情形判定超出经营者日常查验能力时，不予处罚彰显包容审慎监管理念，利于引导兽药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、推动兽药市场健康发展

	珠海市香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
	2
	1. 咨询《减免清单》以外的相关事项时，能否依法作出不予处罚的认定。
2. 咨询经营伪劣卫生农药且涉案金额极小的情形，是否可免予处罚
	全部采纳
	1. 《减免清单》为执法参考而非唯一依据，清单外事项若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，行政机关可依法认定。
2.货值金额明显偏低，且同时满足情节轻微、及时纠正、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首次违法情况，在不触碰安全底线的基础上，可依法不予处罚，是合法合规贯彻包容审慎监管理念的体现

	社会公众
	1
	对《减免清单》的制定内容无异议，建议加速推进该清单的发布与实施进程
	全部采纳
	该意见体现社会公众对本次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积极肯定，符合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定程序规定




